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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15–

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北仑区庐山西路 45 号公司 201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召国先生主持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78,112,1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03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名，



所持股份75,584,7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09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

名，所持股份2,527,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4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表，以下简称

“中小股东”）共计6名，合计代表股份8,375,7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219%。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2名，所代表的股份5,848,30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72%；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名，合计代表股份2,527,4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47%。 

2.其他人员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

证律师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6,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9.2872%；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确认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任召国先生、柴孝海先生、邓建军先生、王先羽先生、陈嘉先生由于为本次

审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1,145,9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25%；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75%；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6,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9.2872%；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确认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秦再明先生由于为本次审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8,03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

担保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6,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9.2872%；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6,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9.2872%；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6,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9.2872%；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达成可解除限售条件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王先羽先生、陈嘉先生、赵雅女士由于为本次审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

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7,982,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5%；反对

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6,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9.2872%；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8,052,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36%；

反对5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6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逐项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蒋建峰先生、叶晋

盛先生、华天先生、陆振波先生所获票数均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4.01、审议通过了《选举蒋建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053,6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7,2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302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4.02、审议通过了《选举叶晋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053,6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7,2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302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4.03、审议通过了《选举华天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050,9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7%。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4,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698%。 

本议案审议通过。 

14.04、审议通过了《选举陆振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050,9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7%。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审议结果：同意8,314,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698%。 

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张逸飞、袁晓琳见证本次会议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2日 


